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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近日联合发布《垃圾强制
分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向相关部委及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人民
政府征求意见。针对征求意见稿的主要内容，本
报记者采访了征求意见稿的起草专家之一、上海
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院长张益。

中国环境报：推行垃圾强制分类有哪些基本
原则？

答：一是鼓励为主，强制为辅。生活垃圾分类
涉及千家万户，直接关系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对
城镇居民个人应以鼓励为主，引导居民积极参与
并逐步形成主动分类的生活习惯。对城镇范围内
责任主体明确的公共机构和企业，应强制其进行
垃圾分类。

二是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我国各地区气候
特征、发展水平、生活习惯不同，导致垃圾成分差
异显著，应结合各地实际，合理划定垃圾分类范
畴、品种、要求、方法、收运方式，统一规划、分类施
策，先易后难、稳步推进。

三是创新发展，完善机制。引入市场机制，提
高垃圾分类效率水平。加强技术创新，利用信息
化手段促进垃圾收运系统平台与线下物流实体相
结合。建立健全垃圾分类法律法规标准，完善有
利于垃圾分类的激励和约束政策。

四是协同推进，有效衔接。构建与垃圾分类
配套的收运体系，推动垃圾收运系统与再生资源
回收系统有效衔接，建立健全非工业源有毒有害
垃圾收运处置系统。建设和完善物流中转设施和
垃圾终端处置设施，形成统一完整、协同高效的垃
圾分类收集、运输、资源化利用和终端处置的全过
程管理系统。

中国环境报：实施垃圾强制分类的目标任务
是什么？

答：到 2020 年年底，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得到有
效分类，垃圾分类的法律法规和标准制度体系基
本建立，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和产业
化体系基本形成，初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公众
基本接受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典型模式。实施生
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覆盖率达到 90%以上，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35%以上（含再生资源回收、分类收集并实施资源
化利用的厨余等易腐有机垃圾）。

到 2030 年，生活垃圾分类得到全社会的普遍

认可和积极参与，差异化的垃圾分类模式在全国
所有城镇得到推广，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明显
提高。

中国环境报：征求意见稿指出，要合理划定实
施范围和强制对象，对此是如何具体规定的？

答：2020 年年 底 前 ，在 直 辖 市 、省 会 城 市 和
计划单列市以及列入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有关
部门确定的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区）
名 单（建 办 城〔2015〕19 号）中 的 其 他 城 市（包 括
河 北 省 邯 郸 市 、江 苏 省 苏 州 市 、安 徽 省 铜 陵 市 、
江 西 省 宜 春 市 、山 东 省 泰 安 市 、湖 北 省 宜 昌 市 、
四川省广元市、四川省德阳市、西藏自治区日喀
则市、陕西省咸阳市）等城区范围内先行实施垃
圾强制分类。

同时，鼓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本地实
际，选择本地区卫生城市、园林城市、环保模范城
市、优秀旅游城市等开展垃圾强制分类工作。

中国环境报：实施垃圾强制分类的主体是谁？

答：对先行实施垃圾强制分类范围内产生生
活垃圾的以下主体，应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一

是公共机构。主要包括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科
研、文化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协会、学会、
联合会等社会团体组织；车站、机场、公共体育场
馆、文艺演出场馆等公共场所管理单位。二是相
关企业。主要包括宾馆、饭店、商场、农贸市场、农
产品批发市场、商用写字楼管理企业以及快递企
业、食品加工企业等。

同时，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地方性法规，对城
市居民（个人、家庭）实施垃圾分类提出明确要求。

中国环境报：哪些垃圾需要强制分类？

答：实施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要结合本地实
际情况，于 2017 年年底前制定出台针对强制对象
的垃圾强制分类办法，细化垃圾分类类别、品种、
投放、收运要求以及各项活动的责任主体。

垃圾强制分类办法中应规定强制对象必须将
有害垃圾作为强制分类的类别；同时，根据强制对
象的具体情况，可在易腐垃圾、可回收物、特殊行
业废弃物等几种分类中，再选择并规定至少 1 类进
行强制分类。另外，垃圾强制分类方案仅针对城
市生活垃圾，其他大件垃圾、建筑垃圾等仍按原有
规定进行处理。

中国环境报：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如何
确保垃圾分类收运回收处理系统的有效衔接？

答：实施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要统筹规划，协
同推进，加快相关设施建设，确保与分类转运、回
收、利用、处置衔接匹配。

1.建立与分类品种衔接的收运体系。推进城市
现有生活垃圾收、转、运系统升级改造步伐。按照
本地垃圾分类办法，加快配套标识清晰的分类收集
容器。改造和更新城区内的垃圾房、转运站、压缩
站和收运车辆等，使之满足生活垃圾分类要求。

2.建立与资源利用衔接的回收体系。推进垃
圾收运系统与再生资源回收系统的衔接，建设兼
具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功能的交投点和相互
衔接的物流体系。建立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信息化
平台，提供回收网点位置、回收种类、当日价格、预
约电话等信息。

3.建立与垃圾分类衔接的处理设施。加快培
育大型资源循环利用龙头企业，推动再生资源规
范化、专业化、清洁化处理和高值化利用。

4.探索建立垃圾协同处置利用基地。在条件
许可的前提下，应统筹规划建设垃圾终端处理利
用设施，积极探索建立集垃圾焚烧、餐厨垃圾资源
化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垃圾填埋于一体的城
市垃圾协同处置利用基地。

中国环境报：对推行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有何看法？

答：实施垃圾强制分类城市的人民政府是实
施本方案的主体，要于 2017 年年底前制定并公布
垃圾强制分类工作方案，逐年确定重点任务和年
度目标。同时，国家还需加快修订《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明确垃圾强制分类的法律要求，依法推进垃圾
强制分类。完善生活垃圾分类相关标准，细化垃
圾类别，明确标识标志。

此外，实施垃圾分类的城市要对强制对象垃圾
分类情况进行严格监督，政府应每年对区、街道、社
区垃圾分类实施情况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向
社会公布，以便于社会公众进行全过程监管。希
望有城市将对市民纳入实施强制垃圾分类范围开
展先行先试，为以后在全国逐步推广积累经验。

最后，要结合垃圾分类试点城市的相关经验，
以强制分类作为突破口，根据垃圾强制分类未来 5
年的推广效果，来决定是否将垃圾强制分类对象
扩大到个人和家庭。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垃圾分
类都是先从个人、家庭做起的，他们的推进模式对中
国也有一定的导向性。

◆本报记者张聪

如何引导居民
垃圾分类？

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发布《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征求意见稿）》

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将得到有效分类

根据《垃圾强制分类制
度方案（征求意见稿）》，实施
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可参照
垃圾强制分类办法，制定城
镇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指南，
引导居民自觉、科学地开展
垃圾分类。

1.有害垃圾单独投放。
居 民 社 区 应 通 过 设 立 宣 传
栏、垃圾分类督导员等方式，
指导、劝说居民将有害垃圾
单独投放。针对居民产生的
有害垃圾数量小、投放频次
低的特点，可在居民小区设
立固定回收点或设置专门容
器分类收集有害垃圾，独立
储存，由居民自行定时投放，
物业单位负责管理，并委托
有资质的单位定时上门集中
收运。

2.日常垃圾分类投放。
重点对居民日常生活垃圾中
可 回 收 利 用 的 资 源 进 行 分
类。可根据本地垃圾处理设
施建设实际情况，采取灵活
多 样 、简 便 易 行 的 分 类 方
法。有条件的居民社区可对
可回收垃圾进一步细分。

3.创新垃圾分类机制。
鼓 励 地 方 政 府 与 再 生 资 源
回收利用企业、环保公益机
构等合作，建立针对居民的
垃 圾 分 类 奖 励 机 制 。 有 条
件的地区，可积极探索在居
民区内取消固定垃圾桶，采
取定时定点分类收运方式，
逐 步 培 养 居 民 分 类 投 放 垃
圾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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